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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ookmark: _Toc86609463][bookmark: _Toc48082191]摘要
[bookmark: _Toc5981][bookmark: _Toc18210][bookmark: _Toc48991963][bookmark: _Toc86609464][bookmark: _Toc8226][bookmark: _Toc48082192][bookmark: _Toc53382686][bookmark: _Toc12911][bookmark: _Toc86481419]一、项目概况
根据《云南省财政厅 云南省卫生健康委员会 云南省医疗保障局关于印发基本公共卫生服务等5项补助资金管理办法实施细则的通知》（云财社〔2020〕316号）、《昆明市财政局 昆明市卫生健康委员会关于下达2020年基本药物制度中央补助资金的通知》（昆财社〔2020〕33号）、《昆明市财政局 嵩明县财政局关于下达2020年基本药物制度中央补助资金的通知》（昆财社〔2020〕165号），开展实施本项目。
该项目主管单位为嵩明县卫生健康局，项目实施单位为嵩阳卫生院、杨林卫生院、杨桥卫生院、牛栏江卫生院、小街卫生院、小新街卫生院。
（一）项目完成情况
1. 产出目标
（1）机构覆盖率
基本药物制度机构覆盖率达100%；
药品零差率机构覆盖率达100%；
药口网采机构覆盖率达100%；
非网采药品备案采购机构覆盖率达100%；
药品价格公示机构覆盖率达100%；
药品采购“两票制”执行率达100%。
（2）基本药物配备使用
6家基层卫生院基本药物配备使用率达55%以上。
（3）药品网采与备案
6家基层卫生院除杨桥卫生院、杨林卫生院外，其余4家卫生院药品网采率均未达95%以上；
6家基层卫生院非网采药品备案率均达100%；
6家基层卫生院网采药品入库率均达90%以上。
（4）处方合格率
6家基层卫生院处方合格率均未达80%以上。
2. 效果目标
（1）经济效益
保持乡村医生收入稳定：通过项目的实施有效保持乡村医生收入的稳定性。
（2）社会效益
提高医务人员的服务水平，规范合理用药：通过项目的实施提高基层医院医务人员的服务水平，规范合理用药。
减轻群众用药负担：通过项目的实施有效减轻群众的用药负担。
医务人员政策知晓率：反映基层医务人员的政策知晓率。
服务对象政策知晓率：反映服务对象的政策知晓率。
（3）可持续效益
通过项目的实施，保障国家基本药物制度在基层得到贯彻执行，形成长期可持续性效益。
（4）满意度：
医务人员对该项目的满意度：79.17%。
社会公众对该项目的满意度：80.83%。
（二）资金来源及使用情况
[bookmark: _Toc53382687][bookmark: _Toc30876][bookmark: _Toc11679][bookmark: _Toc31335][bookmark: _Toc48082193][bookmark: _Toc48991964]1. 资金来源情况
嵩明县卫生健康局2020年度累计收到国家基本药物制度补助资金431.01万元，其中：中央补助资金287.805万元，占比66.77%，具体明细如下：
	资金来源
	文件号
	金额（万元）

	
	
	村卫生室补助
	基层医疗卫生机构实施基本药物制度的补助
	合计

	中央
	昆财社〔2020〕33号
	76.03
	193.82
	269.845

	
	昆财社〔2020〕165号
	8.45
	9.51
	17.96

	中央资金合计
	84.48
	203.33
	287.805

	省级
	昆财社〔2020〕54号
	63.36
	70.67
	134.025

	市级
	昆财社〔2020〕94号
	0.00
	9.18
	9.18

	合计
	147.84
	283.18
	431.01


2. 资金使用情况
嵩明县卫生健康局2020年度支出国家基本药物制度补助资金431.01万元，其中：中央资金287.805万元，省级资金134.025万元，市级资金9.18万元。年末经费结余0.00万元。具体明细如下：	
单位：万元
	单位名称
	村卫生室补助
	基层医疗卫生机构实施基本药物制度的补助
	合计

	
	中央资金
	省级资金
	合计
	中央
	省级
	市级
	合计
	

	杨林卫生院
	16.52
	12.24
	28.76
	36.502
	12.686
	1.643
	50.831
	79.591

	小街卫生院
	19.15
	14.40
	33.55
	35.931
	12.499
	1.59
	50.02
	83.57

	杨桥卫生院
	12.92
	9.72
	22.64
	23.245
	8.129
	0.95
	32.324
	54.964

	嵩阳卫生院
	16.80
	12.60
	29.40
	60.132
	20.902
	2.703
	83.737
	113.137

	牛栏江卫生院
	10.05
	7.56
	17.61
	32.695
	11.329
	1.54
	45.564
	63.174

	小新街卫生院
	9.04
	6.84
	15.88
	14.82
	5.12
	0.754
	20.694
	36.574

	合计
	84.48
	63.36
	147.84
	203.33
	70.67
	9.18
	283.17
	431.01


村卫生室中央补助资金按照各县区乡村医生每人每月400元的补助标准下达（先拨付90%，剩余10%年末根据乡村医生考核结果据实结算），省级补助资金按照各县区乡村医生每人每月300元的补助标准下达。基层医疗卫生机构实施基本药物制度的补助根据各县区实际服务人口数、服务面积进行补助。
[bookmark: _Toc20821][bookmark: _Toc86481420]基层卫生院国家基本药物制度补助资金使用情况如下：
	单位名称
	资金收入
	资金支出
	结余

	
	中央资金
	省级资金
	市级资金
	合计
	村卫生室补助
	基层医疗卫生机构实施基本药物制度的补助
	合计
	

	杨林卫生院
	53.022
	24.926
	1.643
	79.591
	28.76
	50.831
	79.591
	0.00

	小街卫生院
	55.081
	26.899
	1.59
	83.57
	33.41
	50.02
	83.43
	0.1375

	杨桥卫生院
	36.165
	17.849
	0.95
	54.964
	22.64
	32.324
	54.964
	0.00

	嵩阳卫生院
	76.932
	33.502
	2.703
	113.137
	29.40
	83.737
	113.137
	0.00

	牛栏江卫生院
	42.745
	18.889
	1.54
	63.174
	17.61
	45.564
	63.174
	0.00

	小新街卫生院
	23.86
	11.96
	0.754
	36.574
	15.88
	20.694
	36.574
	0.00

	合计
	287.81
	134.03
	9.18
	431.01
	147.84
	283.17
	430.87
	0.1375


村卫生室补助各卫生院已按照规定下发至乡村医生，基层医疗卫生机构实施基本药物制度的补助主要用于卫生院人员经费。
2020年各基层卫生院共收到国家基本药物制度补助资金431.01万元，共支出431.87万元，资金结余0.1375万元。       
小街卫生院资金结余原因为：乡村医生李祖华长期未履行乡村医生职责，考核扣款1,375.00元，小街卫生院已将情况上报嵩明县卫生健康局，待嵩明县卫生健康局决定处理结果后，小街卫生院再将结余资金发放至乡村医生或退回财政。
[bookmark: _Toc86609465]二、评价结论
项目组严格按照实施方案确定的指标体系及评分标准，对项目进行客观评价，项目总体组织比较规范，基本实现预期目标，最终评分结果为85.77分，绩效评级为“良”。
	指标
	决策
	过程
	产出
	效益
	合计

	权重
	12分
	32分
	26分
	30分
	100分

	得分率
	100%
	93.75%
	73.08%
	82.57%
	 85.77%

	得分
	12分
	30分
	19分
	24.77
	  85.77


[bookmark: _Toc48082194][bookmark: _Toc48991965]嵩明县卫生健康局实施国家基本药物制度中央补助资金项目总体组织比较规范，项目目标基本完成，资金投入使用后，基本能够及时拨付至乡村医生，有效保持乡村医生收入稳定，提高医务人员的服务水平，减轻群众用药负担，保障国家基本药物制度在基层持续实施，医务人员及服务对象满意度较高，基本上实现了预期目标。
[bookmark: _Toc8878][bookmark: _Toc1787][bookmark: _Toc86481421][bookmark: _Toc29317][bookmark: _Toc9720][bookmark: _Toc86609466][bookmark: _Toc53382688]三、经验、问题和建议
[bookmark: _Toc48991966][bookmark: _Toc48082195][bookmark: _Toc48056237][bookmark: _Toc48056548]（一）主要经验及做法
[bookmark: _Toc48082196][bookmark: _Toc48056549][bookmark: _Toc48991967][bookmark: _Toc48056238]通过制定国家基本药物制度补助资金管理考核办法，明确考核标准，建立考核的实施和监督管理流程，严格执行绩效评价结果与资金分配挂钩机制，提高转移支付资金使用效益。
（二）存在的问题
[bookmark: _Toc48082197][bookmark: _Toc48056550][bookmark: _Toc48991968][bookmark: _Toc48056239]1. 基层医疗机构药品网采率过低
根据绩效考核目标，基层卫生院网采率需达95%以上。根据绩效考核结果，基层医疗机构除杨桥卫生院、杨林卫生院外，其余4个卫生院药品网采率均未达到年度绩效考核目标。
2. 处方合格率未达标
根据绩效考核目标，基层卫生院处方合格率需达80%以上，根据考核结果，6家基层卫生院处方抽查合格率均未达到年度绩效考核目标，主要原因为乡村医生用药、处方书写等不规范。
3. 政策宣传不到位
通过对医务人员及社会公众发放调查问卷，结果显示，医务人员及社会公众对政策的知晓率分别为79.17%、80.83%，医务人员及社会公众的政策知晓率偏低。
4. 未进行会计专账核算
嵩明县卫生健康局未根据《云南省财政厅 云南省卫生健康委员会 云南省医疗保障局关于印发基本公共卫生服务等5项补助资金管理办法实施细则的通知》（云财社〔2020〕316号）的要求对国家基本药物制度专项资金进行会计专账核算管理。
（三）改进措施及建议
1. 加强药品采购管理
建议嵩明县卫生健康局加强基层卫生院的药品采购管理，所有药品须在省采平台上采购，严禁违规线下采购药品。对采购过程中遇到的困难，应及时了解掌握并协调处理。
2. 加强乡村医疗队伍建设管理
建议嵩明县卫生健康局加强对乡村医生的管理，加强对乡村医生的业务能力培训，提高乡村医生合理、规范用药水平。
3. 加强对国家基本药物制度宣传培训
建议嵩明县卫生健康局加强对国家基本药物制度的宣传培训工作，对内组织医院医生培训活动，对外通过报纸、电视、网络等工具积极对外宣传，尽可能的扩大群众与医务人员基本药物政策服务的满意度与知晓率。
5. 对项目专项资金进行专账核算
建议嵩明县卫生健康局对国家基本药物制度补助资金进行会计专账核算管理，加强资金管理，规范预算执行。





昆 明 旭 坤 会 计 师 事 务 所
                 
昆旭会事专审字      号

2020年嵩明县卫生健康局实施国家基本药物
制度中央补助资金项目绩效评价报告

嵩明县财政局：
我们接受贵局委托，按照《嵩明县财政局<关于开展2020年度财政支出绩效重点评价工作>的通知》（嵩财绩〔2021〕80号）、《云南省财政厅关于印发<云南省项目支出绩效评价管理办法>的通知》（云财绩〔2020〕11号）和《中共云南省委 云南省政府关于全面实施预算绩效管理的实施意见》（云发〔2019〕11号）的要求，对嵩明县卫生健康局实施国家基本药物制度中央补助资金项目进行绩效评价。现将评价情况报告如下：
[bookmark: _Toc86609467][bookmark: _Toc48082198]一、基本情况
[bookmark: _Toc48082199][bookmark: _Toc86609468]（一）项目概况
[bookmark: _Toc9678][bookmark: _Toc86481424]1. 立项背景及目的
根据《关于建立国家基本药物制度的实施意见》、《基本药物制度补助资金管理办法》，为保障群众基本用药权益，实现人人享有基本医疗卫生服务，维护人民健康，体现社会公平，减轻群众用药负担，推动卫生事业发展，嵩明县卫生健康局负责实施辖区内医疗卫生机构基本药物制度的组织和协调、补助资金分配、绩效考核等工作。
[bookmark: _Toc18208][bookmark: _Toc86481425]2. 项目立项依据 
根据《云南省财政厅 云南省卫生健康委员会 云南省医疗保障局关于印发基本公共卫生服务等5项补助资金管理办法实施细则的通知》（云财社〔2020〕316号）、《昆明市财政局 昆明市卫生健康委员会关于下达2020年基本药物制度中央补助资金的通知》（昆财社〔2020〕33号）、《昆明市财政局 嵩明县财政局关于下达2020年基本药物制度中央补助资金的通知》（昆财社〔2020〕165号），开展实施本项目。
[bookmark: _Toc24347][bookmark: _Toc6696][bookmark: _Toc86481426]3. 项目实施内容
嵩明县卫生健康局2020年基本药物制度中央补助资金按因素法分配至6所基层卫生院，用于卫生院和乡村医生补助及基层医疗卫生机构实施基本药物制度的补助资金。镇（街道）卫生院收到的卫生室和乡村医生使用专项补助资金，主要用于乡村医生基药补助；实施基本药物制度的中央补助资金，主要用于实施基层医疗卫生机构人员学历提升、基层医疗卫生机构设备标准化建设工程。
卫生院和乡村医生补助部分，按照各县区乡村医生每人每月400元的补助标准的90%下达（即预拨付每人每月360元），由嵩明县卫生健康局分配拨付至镇（街道）卫生院，剩余10%部分年末根据嵩明县卫生健康局、镇（街道）卫生院对乡村医生考核结果据实结算。
嵩明县卫生健康局对基层医疗卫生机构实施基本药物制度的补助资金部分，先行预拨付90%，剩余10%年末根据嵩明县卫生健康局对镇（街道）卫生院绩效评价考核得分情况据实结算。
根据《昆明市人民政府办公厅关于印发昆明市预算绩效管理暂行办法的通知》（昆政办〔2017〕117号）和《昆明市财政局 昆明市卫生和计划生育委员会关于印发昆明市基层医疗卫生机构实施基本药物制度绩效评估及补助资金管理方案的通知》（昆财社〔2016〕179号）文件的要求，嵩明县卫生健康局制定了《嵩明县2020年基层医疗卫生机构实施基本药物制度绩效考核方案》，用以考核基层卫生院基本药物制度中央补助资金的使用情况，明确绩效评价结果与资金分配挂钩机制，确保提高补助资金配置效率和使用效益。
[bookmark: _Toc20802][bookmark: _Toc28937][bookmark: _Toc86481427]4. 项目实施计划及完成情况
（1）项目实施计划
①机构覆盖率
基本药物制度机构覆盖率达100%；
药品零差率机构覆盖率达100%；
药口网采机构覆盖率达100%；
非网采药品备案采购机构覆盖率达100%；
药品价格公示机构覆盖率达100%；
药品采购“两票制”执行率达100%。
②基本药物配备使用
6家基层卫生院基本药物配备使用率达55%以上。
③药品网采与备案
6家基层卫生院药品网采率均达95%以上；
6家基层卫生院非网采药品备案率均达100%；
6家基层卫生院网采药品入库率均达90%以上。
④处方合格率
6家基层卫生院处方合格率均达80%以上。
（2）项目完成情况
①机构覆盖率
基本药物制度机构覆盖率达100%；
药品零差率机构覆盖率达100%；
药口网采机构覆盖率达100%；
非网采药品备案采购机构覆盖率达100%；
药品价格公示机构覆盖率达100%；
药品采购“两票制”执行率达100%。
②基本药物配备使用
6家基层卫生院基本药物配备使用率达55%以上。
③药品网采与备案
6家基层卫生院药品网采率除杨桥卫生院、杨林卫生院外，其余4家卫生院均未达95%以上；
6家基层卫生院非网采药品备案率均达100%；
6家基层卫生院网采药品入库率均达90%以上。
④处方合格率
6家基层卫生院处方合格率均未达80%以上。
5. 资金来源及使用情况
（1）资金来源情况
嵩明县卫生健康局2020年度累计收到国家基本药物制度补助资金431.01万元，其中：中央补助资金287.805万元，占比66.77%，具体明细如下：
	资金来源
	文件号
	金额（万元）

	
	
	村卫生室补助
	基层医疗卫生机构实施基本药物制度的补助
	合计

	中央
	昆财社〔2020〕33号
	76.03
	193.82
	269.845

	
	昆财社〔2020〕165号
	8.45
	9.51
	17.96

	中央资金合计
	84.48
	203.33
	287.805

	省级
	昆财社〔2020〕54号
	63.36
	70.67
	134.025

	市级
	昆财社〔2020〕94号
	0.00
	9.18
	9.18

	合计
	147.84
	283.18
	431.01


（2）资金使用情况
嵩明县卫生健康局2020年度支出国家基本药物制度补助资金431.01万元，其中：中央资金287.805万元，省级资金134.025万元，市级资金9.18万元。年末经费结余0.00万元。具体明细如下：	

单位：万元
	[bookmark: _Toc695]单位名称
	村卫生室补助
	基层医疗卫生机构实施基本药物制度的补助
	合计

	
	中央资金
	省级资金
	合计
	中央
	省级
	市级
	合计
	

	杨林卫生院
	16.52
	12.24
	28.76
	36.502
	12.686
	1.643
	50.831
	79.591

	小街卫生院
	19.15
	14.40
	33.55
	35.931
	12.499
	1.59
	50.02
	83.57

	杨桥卫生院
	12.92
	9.72
	22.64
	23.245
	8.129
	0.95
	32.324
	54.964

	嵩阳卫生院
	16.80
	12.60
	29.40
	60.132
	20.902
	2.703
	83.737
	113.137

	牛栏江卫生院
	10.05
	7.56
	17.61
	32.695
	11.329
	1.54
	45.564
	63.174

	小新街卫生院
	9.04
	6.84
	15.88
	14.82
	5.12
	0.754
	20.694
	36.574

	合计
	84.48
	63.36
	147.84
	203.33
	70.67
	9.18
	283.17
	431.01


村卫生室中央补助资金按照各县区乡村医生每人每月400元的补助标准下达（先拨付90%，剩余10%年末根据乡村医生考核结果据实结算），省级补助资金按照各县区乡村医生每人每月300元的补助标准下达。基层医疗卫生机构实施基本药物制度的补助根据各县区实际服务人口数、服务面积进行补助。
基层卫生院国家基本药物制度补助资金使用情况如下：
	单位名称
	资金收入
	资金支出
	结余

	
	中央资金
	省级资金
	市级资金
	合计
	村卫生室补助
	基层医疗卫生机构实施基本药物制度的补助
	合计
	

	杨林卫生院
	53.022
	24.926
	1.643
	79.591
	28.76
	50.831
	79.591
	0.00

	小街卫生院
	55.081
	26.899
	1.59
	83.57
	33.41
	50.02
	83.43
	0.1375

	杨桥卫生院
	36.165
	17.849
	0.95
	54.964
	22.64
	32.324
	54.964
	0.00

	嵩阳卫生院
	76.932
	33.502
	2.703
	113.137
	29.40
	83.737
	113.137
	0.00

	牛栏江卫生院
	42.745
	18.889
	1.54
	63.174
	17.61
	45.564
	63.174
	0.00

	小新街卫生院
	23.86
	11.96
	0.754
	36.574
	15.88
	20.694
	36.574
	0.00

	合计
	287.81
	134.03
	9.18
	431.01
	147.84
	283.17
	430.87
	0.1375


村卫生室补助各卫生院已按照规定下发至乡村医生，基层医疗卫生机构实施基本药物制度的补助主要用于卫生院人员经费。
2020年各基层卫生院共收到国家基本药物制度补助资金431.01万元，共支出431.87万元，资金结余0.1375万元。       
小街卫生院资金结余原因为：乡村医生李祖华长期未履行乡村医生职责，考核扣款1,375.00元，小街卫生院已将情况上报嵩明县卫生健康局，待嵩明县卫生健康局决定处理结果后，小街卫生院再将结余资金发放至乡村医生或退回财政。
6.组织及管理情况
（1）项目组织情况
①嵩明县财政局负责下达单位部门预算资金、负责项目资金监督管理。项目完成后牵头组织开展年度专项实施情况绩效评价工作，并根据实际情况合理运用评价结果。
②嵩明县卫生健康局负责项目牵头申报、组织实施、项目执行、分配资金、绩效考核和项目实施过程的日常监管。
③基层卫生院负责项目的具体实施。
（2）项目实施流程
嵩明县卫生健康局根据辖区内基层医疗机构情况，将上级提前下达的补助资金预计数和本级安排的补助资金上报嵩明县财政局，嵩明县财政局再上报至市级。嵩明县财政局收到市级下拨资金后，发文安排经费至嵩明县卫生健康局，基层卫生院具体实施该项目。
（3）资金拨付流程
嵩明县财政局安排项目资金至嵩明县卫生健康局，嵩明县卫生健康局按因素法将资金拨付至各基层医疗卫生机构。
（4）项目和资金管理情况
嵩明县卫生健康局根据《云南省基本药物制度补助资金管理办法实施细则》的规定，对资金预算、资金使用进行管理。
嵩明县卫生健康局为加强内部管理，促进内部会计控制建设，提高会计监督力度，根据《会计法》及《行政事业单位会计制度》等文件要求,结合精细化和标准化管理的情况,制定了《嵩明县卫生健康局财务管理制度》，切实加快支出进度，加强资金管理。
[bookmark: _Toc6613][bookmark: _Toc86609469]（二）项目绩效目标
1.总目标
（1）评估基层医疗卫生机构实施基本药物制度的效果和资金使用效率，保障基本药物制度实施的可持续性；
（2）加强和规范基层医疗卫生机构实施基本药物制度；
（3）强化基层医疗卫生机构的公益性和责任意识，提升基层医疗卫生机构服务质量。
2.年度目标
（1）产出目标
①机构覆盖率
基本药物制度机构覆盖率达100%；
药品零差率机构覆盖率达100%；
药口网采机构覆盖率达100%；
非网采药品备案采购机构覆盖率达100%；
药品价格公示机构覆盖率达100%；
药品采购“两票制”执行率达100%。
②基本药物配备使用
6家基层卫生院基本药物配备使用率达55%以上。
③药品网采与备案
6家基层卫生院药品网采率均达95%以上；
6家基层卫生院非网采药品备案率均达100%；
6家基层卫生院网采药品入库率均达90%以上。
④处方合格率
6家基层卫生院处方合格率均达80%以上。
（2）效果目标
①经济效益
保持乡村医生收入稳定：项目的实施有效保持了乡村医生的收入稳定。
②社会效益
提高医务人员的服务水平，规范合理用药：项目实施提高了医务人员的服务水平，规范合理用药；
减轻群众用药负担：项目实施后，有效减轻了群众的用药负担；
医务人员政策知晓率：反应基层医务人员的政策知晓率；
服务对象政策知晓率：反应服务对象的政策知晓率。
②可持续效益
国家基本药物制度在基层持续实施：项目实施后，带来国家基本药物制度在基层持续实施的可持续性影响。
③社会满意度
医务人员满意度；
服务对象满意度。
[bookmark: _Toc48082201][bookmark: _Toc86609470]二、绩效评价工作开展情况
[bookmark: _Toc48082202][bookmark: _Toc86609471]（一）绩效评价目的、对象和范围
1. 绩效评价目的
通过对实施方嵩明县卫生健康局在2020年实施国家基本药物制度中央补助资金项目中资金使用情况、财务管理状况以及相关单位为加强管理所制定的相关制度、采取的措施等方面进行分析，全面了解2020年实施国家基本药物制度中央补助资金项目经费的使用效率和效果，项目管理的过程是否规范、是否实现预期绩效目标，同时，通过绩效评价总结项目在决策，执行等方面的经验，查找其存在的不足，为今后完善同类项目的管理，提供可行性参考建议。
2. 绩效评价对象
本次绩效评价的对象为2020年国家基本药物制度中央补助资金项目。
3. 绩效评价范围
评价范围包括：项目决策情况、资金管理和使用情况、相关管理制度的健全性及执行情况、实现的产出情况、取得的效益情况、其他相关内容等。
[bookmark: _Toc48082203][bookmark: _Toc86609472]（二）绩效评价原则、评价指标体系、评价方法、评价标准
1.绩效评价原则
（1）科学规范。绩效评价注重财政支出的经济性、效率性和有效性，严格执行规定的程序，采用定量与定性分析相结合的方法。
（2）公正公开。绩效评价客观、公正，标准统一、资料可靠，依法公开并接受监督。
（3）绩效相关。绩效评价针对具体支出及其产出绩效进行，评价结果清晰反映支出和产出绩效之间的紧密对应关系。
2.绩效评价指标体系
本次绩效评价指标根据项目内容和特点，结合实际情况按照“决策”、“过程”、“产出”和“效益”设置4个一级指标，同时，在一级指标下设置“项目立项”、“绩效目标”、资金管理”、“项目实施”、“产出数量”、“经济效益”、“社会效益”、“可持续影响”和“满意度”等9个二级指标及27个三级指标，按照不同权重对项目绩效进行量化评价。具体指标构情况成如下：
（1）“决策”指标由“项目立项、绩效目标2个二级指标构成，同时将2个二级指标细化为4个三级指标。考核立项依据充分性、立项程序规范性、绩效目标合理性、绩效指标明确性。“决策”指标满分12分，占本次绩效评价总分值的12%。
（2）“过程”指标由“资金管理、项目实施”2个二级指标构成，同时将2个二级指标细化为11个三级指标。主要考核资金管理方案、资金拨付及时性、资金分配匹配度、预算执行率、资金使用合规性、机构设置与人员配置、方案制定、档案管理、督导管理、宣传培训、处方点评。“过程”指标满分32分，占本次绩效评价总分值的32%。
（3）“产出”指标由产出数量1个二级指标构成，同时将1个二级指标分解为4个三级指标，主要考核机构覆盖率、基本药物配备使用、药品网采与备案、处方合格率。“产出”指标满分26分，占本次绩效评价总分值的26%。
（4）“效益”指标明确为“经济效益、社会效益、可持续性影响、满意度”4个二级指标，将4个二级指标细化为8个三级指标，主要考核项目实施达到的效益和服务对象满意度等。“效益”指标满分30分，占本次绩效评价总分值的30%。
本次绩效评价针对每项评价指标都制定了具体的考核内容和评价标准（详见附件：1）。依据该体系可对该项目支出绩效给出一个相对客观、准确的评价。
本次评价采用百分制，各级指标依据其指标权重确定分值，评价人员根据评价情况对各级指标进行评分。最终得分情况将评价标准分为四个等级：优（得分≥90.00分）；良（80.00分≤得分＜90.00分）；中（60.00≤得分＜80.00分）；差（得分＜60.00分）。
3.评价方法
结合本次绩效评价项目的具体情况，为确保本次绩效评价工作的真实可靠，本次绩效评价主要通过审阅资料、现场调研、实地评价、问卷调查、数据分析等方法进行评价。
（1）审阅资料
收集与项目预算、管理、绩效相关的评价资料，形成绩效评价的基础资料，并对基础资料的真实性、可靠性进行审阅。查阅项目立项申报文件、项目开展情况的报告、资金管理文件，对需要现场调查的问题做好记录。
（2）现场调研
通过调研，进一步了解项目基本情况、项目组织管理情况、项目资金管理情况、项目实施情况及绩效目标申报和实现情况，结合项目特点制定评价指标体系。
（3）实地评价
绩效评价组根据分工，采用资料收集与数据填报、实地调研、问卷调查等方式，组织开展实地评价。
（4）问卷调查法
通过现场调查与座谈、发放调查问卷等方式，了解项目实施情况，发现项目管理、实施过程中存在的问题，寻求完善相关政策和项目实施的建议，着重对项目产出和效果情况进行了解、核实，为项目实施效果提供定性与定量评价的基础。
（5）数据分析
依据项目立项时的预算申报文件、预算批复下达文件，对照项目实际完成情况，评价项目实施内容与预算批复的完成情况；依据相关政策文件，评价项目是否按照项目管理办法等文件执行；依据项目资金计划文件和会计凭证或资金支出账页，评价项目资金下拨、到位及使用情况；将项目绩效目标与实施结果对比分析，判断项目目标的实现情况；将项目预期效益与实施效果数据进行对比分析，结合开展的问卷调查，评价项目预期效果和效益实现程度。
4.评价标准
（1）计划标准。指以预先制定的目标、计划、预算、定额等作为评价的标准。
（2）行业标准。指参照国家公布的行业指标数据制定的评价标准。
（3）历史标准。指参照历史数据制定的评价标准，为体现绩效改进的原则，在可实现的条件下应当确定相对较高的评价标准。
（4）财政部门和预算部门确认或认可的其他标准。
本次绩效评价主要采用计划标准。
[bookmark: _Toc48082205][bookmark: _Toc86609473]（三）绩效评价工作过程
1.前期准备。
根据财政支出绩效评价工作安排，我所成立绩效评价工作组，负责嵩明县卫生健康局绩效评价工作的组织领导和具体实施。同时开展前期调研，收集与绩效评价相关的文件资料，为研究制定绩效评价工作方案做好前期准备。
2.研究制定绩效评价实施方案。根据绩效评价工作组的整体要求和部署，在与嵩明县卫生健康局进行配合和沟通反馈的基础上研究制定绩效评价实施方案。
3.收集基础资料数据和实施具体评价工作。绩效评价工作组按照项目实施方案，根据绩效评价实施方案设计绩效评价指标体系，向嵩明县卫生和具体实施项目的镇（街道）卫生院收集项目基本情况资料、项目有关文件、项目收支情况、记账凭证、项目验收手续、资金管理办法等材料，对项目的支出、实施过程、项目产出及项目后续管理并按照评价指标体系开展实施具体评价工作，对2020年嵩明县卫生健康局实施国家基本药物制度中央补助资金项目支出进行综合性评价，结合问卷调查结果，完成绩效评价报告初稿。
4.形成绩效评价正式报告。绩效评价工作组根据相关建议和意见对绩效评价报告进行修改完善，并形成正式的绩效评价报告。
5.资料归档。评价工作组应做好评价资料整理归档工作，评价资料需保存电子档案（可用扫描件）和纸质档案（含复印件），评价工作结束后应按资料归集要求归档。评价工作组在项目评价期内应做好资料保密工作，如因资料遗失、保管不慎等原因发生泄密问题，由评价工作组承担相关法律责任。
[bookmark: _Toc48082207][bookmark: _Toc86609474]三、综合评价情况及评价结论
[bookmark: _Toc48082208][bookmark: _Toc86609475]（一）评价情况
运用由项目组研发并经专家组论证的评价指标体系及评分标准，通过数据采集、问卷调查及访谈等，对2020年实施国家基本药物制度中央补助资金项目经费项目绩效进行客观评价，最终评分结果为85.77分，绩效评级为“良”。各类指标权重和实际得分详见下表。
	指标
	决策
	过程
	产出
	效益
	合计

	权重
	12分
	32分
	26分
	30分
	100分

	得分率
	100%
	93.75%
	73.08%
	82.57%
	 85.77%

	得分
	12分
	30分
	19分
	24.77
	  85.77


[bookmark: _Toc86609476]（二）评价结论
基于指标评分、问卷调查以及对若干关键绩效环节的访谈调研和资料整理，得出如下综合评价结论:
嵩明县卫生健康局实施国家基本药物制度中央补助资金项目总体组织比较规范，项目目标基本完成，资金投入使用后，基本能够及时拨付至乡村医生，有效保持乡村医生收入稳定，提高医务人员的服务水平，减轻群众用药负担，保障国家基本药物制度在基层持续实施，医务人员及服务对象满意度较高，基本上实现了预期目标。
[bookmark: _Toc48082209][bookmark: _Toc86609477]四、绩效评价指标分析
[bookmark: _Toc86609478]（一）项目决策情况
决策包括项目立项和绩效目标两方面内容。本次评价用4个三级指标进行考察，权重分值12.00分，实际得分12.00分，得分率100.00%。指标业绩值和实际得分详见下表。
	指标名称
	指标分值
	业绩值
	实际得分

	A1.项目立项
	
	
	

	[bookmark: _Hlk47864042]   A11.立项依据充分性
	3.00
	符合
	3.00

	A12.立项程序规范性
	3.00 
	符合
	3.00

	A2.绩效目标
	
	
	

	A21.绩效目标合理性
	3.00
	 合理
	3.00

	A22.绩效指标明确性
	3.00
	明确
	3.00

	合计
	12.00
	
	12.00


A1.项目立项
反映项目立项依据是否符合法律法规、相关政策、发展规划与部门职责，项目立项程序是否符合相关要求。
A11.立项依据充分性：通过检查国家、省委省政府、市委市政府、部门行业相关文件，预算申报资料等，本项目立项符合国家法律法规、国民经济发展规划和相关政策。
该项指标满分为3.00分，根据评分标准得3.00分。
A12.立项程序规范性：通过检查国家、省委省政府、市委市政府、部门行业相关文件，预算申报资料，项目申请、设立过程符合相关要求。
该项指标满分为3.00分，根据评分标准得3.00分。
A2.绩效目标
反映项目绩效目标设立时确定的绩效目标是否合理，绩效目标是否明确。
A21.绩效目标合理性：根据自评资料、预算目标申报表等，嵩明县卫生健康局已设立相应绩效目标，绩效目标设立依据充分。
该项目指标满分为3.00分，根据评分标准得3.00分。
A22.绩效指标明确性：根据自评资料、预算目标申报表等，嵩明县卫生健康局设立绩效目标已细化为完整、清晰、可衡量的指标，并与项目实施密切相关。
该项目指标满分为3.00分，根据评分标准得3.00分。
[bookmark: _Toc86609479]（二）项目过程情况
过程包括资金管理和项目实施两个方面内容。本次评价用11个三级指标进行考察，权重分值32.00分，实际得分30.00分，得分率93.75%。各指标业绩值及实际得分详见下表。
	指标名称
	指标分值
	业绩值
	实际得分

	B1.资金管理
	
	
	

	B11.资金管理方案
	2.00
	完善
	2.00

	[bookmark: _Hlk47968489]B12.资金拨付及时性
	2.00
	及时
	2.00

	B13.资金分配匹配度
	2.00
	匹配
	2.00

	B14.预算执行率
	3.00
	预算执行率100%
	3.00

	B15.资金使用合规性
	4.00
	未专账核算
	2.00

	B2.项目实施
	
	
	

	B21.机构设置与人员配置
	4.00
	合规
	4.00

	B22.方案制定
	3.00
	合规
	3.00

	B23.档案管理
	2.00
	完整
	2.00

	B24.督导管理
	3.00
	合规
	3.00

	B25.宣传培训
	3.00
	合规
	3.00

	B26.处方点评
	4.00
	合规
	4.00

	合计
	32.00
	
	30.00


B1.过程
反映项目资金管理方案明确性、资金拨付及时性、资金分配匹配度、预算执行率、资金使用合规性，及项目实施审批程序合规性。
B11.资金管理方案：嵩明县卫生健康局已建立《嵩明县卫生健康局国家基本药物制度专项资金管理办法》，方案明确资金分配与绩效考核结果挂钩。
该项目指标满分为2.00分，根据评分标准得2.00分。
B12.资金拨付及时性：通过检查资金拨付凭证，原始凭证等财务资料，嵩明县卫生健康局资金拨付及时，有拨付凭证，账目清楚。
该项目指标满分为2.00分，根据评分标准得2.00分。
B13.资金分配匹配度
B131.匹配度达100%：通过检查资金拨付凭证、年度考核方案，嵩明县卫生健康局资金分配匹配度为100%，根据评分标准，得2.00分。
该项目指标满分为2.00分，根据评分标准得2.00分。
B14.预算执行率：根据资金预算文件、项目实施计划，项目总投入287.805万元，已使用287.805万元，通过公式：预算执行率=实际支出资金/项目预算资金×100.00%=287.805/287.805×100.00%=100.00%。
该项目指标满分为3.00分，根据评分标准得3.00分。
B15.资金使用合规性：通过检查资金拨付凭证，原始凭证等财务资料，嵩明县卫生健康局未根据《云南省财政厅 云南省卫生健康委员会 云南省医疗保障局关于印发基本公共卫生服务等5项补助资金管理办法实施细则的通知》（云财社〔2020〕316号）的要求对国家基本药物制度专项资金进行会计专账核算管理，根据评分标准，扣2.00分。
该项目指标满分为4.00分，根据评分标准得2.00分。
B2.项目实施
反映项目是否有药政科或专人负责工作，是否有本地区绩效考核方案并组织实施，所有工作资料是否按类别归档，资料完整、清晰，是否进行督导考核，是否制定了培训计划、进行宣传培训，是否制定处方点评制度、开展处方点评是否有记录。
B21.机构设置与人员配置：通过检查部门三定方案，嵩明县卫生健康局已设立药政科，并有专人负责基本药物制度工作。
该项指标满分为4.00分，根据评分标准得4.00分
B22.方案制定：嵩明县卫生健康局已制定相应绩效考核方案，与市级要求一致，并已组织实施；下辖卫生院均已建立对服务站和村卫生室的考核方案。
该项指标满分为3.00分，根据评分标准得3.00分。
B23.档案管理：通过实地检查嵩明县卫生健康局与基本药物制度相关的资料，嵩明县卫生健康局、卫生院与基本药物制度相关的资料均已分类归档，资料完整、清晰。
该项指标满分为2.00分，根据评分标准得2.00分。
B24.督导管理：通过实地检查嵩明县卫生健康局的项目考核通知、督导记录、考核情况及通报，嵩明县卫生健康局每季度都进行了绩效考核，考核通知、督导记录，考核情况及通报等资料完整。
该项指标满分为3.00分，根据评分标准得3.00分。
B25.宣传培训：通过实地检查项目宣传培训记录、培训计划，嵩明县卫生健康局、各卫生院已制定年度宣传计划，每年年初、年中各开展了一次宣传，并已制定针对行政管理人员及药品采购人员的年度培训计划。
该项指标满分为3.00分，根据评分标准得3.00分。
B26.处方点评：通过实地检查项目基本药物制度相关资料，嵩明县卫生健康局及各医疗机构均已制定处方点评制度，并开展了处方点评，有相关记录。
该项指标满分为4.00分，根据评分标准得4.00分。
[bookmark: _Toc86609480]（三）项目产出情况
产出包括产出效益一方面内容。本次评价用4个三级指标进行考察，权重分值26.00分，实际得分19.00分，得分率73.08%。指标业绩值及实际得分详见下表。
	指标名称
	指标分值
	业绩值
	实际得分

	C1.产出数量
	
	
	

	C11.机构覆盖率
	9.00
	达标
	9.00

	C12.基本药物配备使用
	4.00
	达标
	4.00

	    C13.药品网采与备案
	9.00
	未达标
	6.00

	    C14.处方合格率
	4.00
	未达标
	0.00

	合计
	26.00
	
	19.00


C1.产出数量
[bookmark: _GoBack]通过对督导记录、考核情况及通报、工作底稿、访谈记录反映项目的实施完成的实际产出。
C11.机构覆盖率:通过检查绩效目标、督导记录、考核情况及通报、工作底稿、访谈记录等相关资料，嵩明县卫生健康局机构覆盖率已达成绩效目标，具体完成情况如下：
①基本药物制度机构覆盖率达100%，得1.50分；
②药品零差率机构覆盖率达100%，得1.50分；
③药口网采机构覆盖率达100%，得1.50分；
④非网采药品备案采购机构覆盖率达100%，得1.50分；
⑤药品价格公示机构覆盖率达100%，得1.50分；
⑥药品采购“两票制”执行率达100%，得1.50分。
该项指标满分为9.00分，根据评分标准得9.00分。
C12.基本药物配备使用：通过检查绩效目标、督导记录、考核情况及通报、工作底稿、访谈记录等相关资料，6家基层卫生院基本药物配备使用率均达55%以上。
该项指标满分为4.00分，根据评分标准得4.00分。
C13.药品网采与备案：通过检查绩效目标、督导记录、考核情况及通报、工作底稿、访谈记录等相关资料，除杨桥卫生院外，其余基层卫生院药品网采率均未达95%以上，得0.00分；6家基层卫生院非网采药品备案率均达100%，得3.00分；6家基层卫生院网采药品入库率均达90%以上，得3.00分。
该项指标满分为9.00分，根据评分标准得6.00分。
C14.处方合格率：通过检查绩效目标、督导记录、考核情况及通报、工作底稿、访谈记录等相关资料，6家基层卫生院处方合格率均未达80%以上。
该项指标满分为4.00分，根据评分标准得0.00分。
[bookmark: _Toc86609481]（四）项目效益情况
效益包括经济效益、社会效益、可持续影响和满意度四个方面内容。本次评价用8个三级指标进行考察，权重分值30.00分，实际得分24.77分，得分率82.57%。指标业绩值及实际得分详见下表。
	指标名称
	指标分值
	业绩值
	实际得分

	D1.经济效益
	
	
	

	D11.保持乡村医生收入稳定
	3.00
	稳定
	3.00

	D2.社会效益
	
	
	

	D21.提高医务人员的服务水平，规范合理用药
	3.00
	得分率为81.88%
	2.46

	D22.减轻群众用药负担
	3.00
	得分率为88.54%
	2.66

	D23.医务人员政策知晓率
	3.00
	得分率为75.83%
	2.27

	D24.服务对象政策知晓率
	3.00
	得分率为72.92%
	2.19

	D3.可持续影响
	
	
	

	D31.国家基本药物制度在基层持续实施
	3.00
	得分率为86.25%
	2.59

	D4.满意度
	
	
	

	D41.医务人员满意度
	6.00
	得分率为79.17%
	4.75

	D42.服务对象满意度
	6.00
	得分率为80.83%
	4.85

	合计
	30.00
	
	24.77


D1.经济效益 
反映项目的实施带来的经济效益。
D11.保持乡村医生收入稳定：通过对比2019年与2020年乡村医生的收入情况，乡村医生收入基本保持稳定。
该项指标满分为3.00分，根据评分标准得3.00分。
D2.社会效益
反映项目的实施所产生的社会效益。
D21.提高医务人员的服务水平，规范合理用药：根据取得的30份医务人员调查问卷中“您认为嵩明县卫生健康局实施国家基本药物制度中央补助资金项目对提高医务人员的服务水平，规范合理用药是否有效果？”及60份社会公众调查问卷中“您认为嵩明县卫生健康局实施国家基本药物制度中央补助资金项目实施后医务人员的服务水平，用药合理性是否有所提高？”，选项得分率为81.88%，按权重计算得分为2.46分。
该项指标满分为3.00分，根据评分标准得2.46分。
D22.减轻群众用药负担：根据取得的30份医务人员调查问卷中“您认为嵩明县卫生健康局实施国家基本药物制度中央补助资金项目对减轻群众用药负担是否有效果？”及60份社会公众调查问卷中“您认为嵩明县卫生健康局实施国家基本药物制度中央补助资金项目实施后是否减轻了群众的用药负担？”，选项得分率为88.54%，按权重计算得分为2.66分。
该项指标满分为3.00分，根据评分标准得2.66分。
D23.医务人员政策知晓率：根据取得的30份医务人员调查问卷中“您了解国家基本药物制度吗？”，选项得分率为75.83%，按权重计算得分为2.27分。
该项指标满分为3.00分，根据评分标准得2.27分。
D24.服务对象政策知晓率：根据取得的60份社会公众调查问卷中“您了解国家基本药物制度吗？”，选项得分率为72.92%，按权重计算得分为2.19分。
该项指标满分为3.00分，根据评分标准得2.19分。
D3.可持续影响
反应项目的实施对国家基本药物制度在基层持续实施的可持续影响。
D31.国家基本药物制度在基层持续实施：根据取得的30份医务人员及60份社会公众调查问卷中“您认为嵩明县卫生健康局实施国家基本药物制度中央补助资金项目对保持国家基本药物制度在基层持续实施是否有效果？”，选项得分率为86.25%，按权重计算得分为2.59分。
该项指标满分为3.00分，根据评分标准得2.59分。
D4.满意度
反映医务人员及服务对象对2020年嵩明县卫生健康局实施国家基本药物制度补助项目资金的满意度。
D41.医务人员满意度：根据取得的30份医务人员调查问卷中“您对嵩明县卫生健康局实施国家基本药物制度中央补助资金项目的满意度如何？”，选项得分率为79.17%，按权重计算得分为4.75分。
该项指标满分为6.00分，根据评分标准得4.75分。
D42.服务对象满意度：根据取得的60份社会公众调查问卷中“您对嵩明县卫生健康局实施国家基本药物制度中央补助资金项目的满意度如何？”，选项得分率为80.83%，按权重计算得分为4.85分。
该项指标满分为6.00分，根据评分标准得4.85分。
[bookmark: _Toc48082214][bookmark: _Toc86609482]五、主要经验及做法、存在的问题及原因分析
[bookmark: _Toc48082215][bookmark: _Toc86609483]（一）主要经验及做法
[bookmark: _Toc48082216]通过制定国家基本药物制度补助资金管理考核办法，明确考核标准，建立考核的实施和监督管理流程，严格执行绩效评价结果与资金分配挂钩机制，提高转移支付资金使用效益。
[bookmark: _Toc86609484]（二）存在的问题及原因分析
[bookmark: _Toc48082217]1. 基层医疗机构药品网采率过低
根据绩效考核目标，基层卫生院网采率需达95%以上。根据绩效考核结果，基层医疗机构除杨桥卫生院、杨林卫生院外，其余4个卫生院药品网采率均未达到年度绩效考核目标。
2. 处方合格率未达标
根据绩效考核目标，基层卫生院处方合格率需达80%以上，根据考核结果，6家基层卫生院处方抽查合格率均未达到年度绩效考核目标，主要原因为乡村医生用药、处方书写等不规范。
3. 政策宣传不到位
通过对医务人员及社会公众发放调查问卷，结果显示，医务人员及社会公众对政策的知晓率分别为79.17%、80.83%，医务人员及社会公众的政策知晓率偏低。
4. 未进行会计专账核算
嵩明县卫生健康局未根据《云南省财政厅 云南省卫生健康委员会 云南省医疗保障局关于印发基本公共卫生服务等5项补助资金管理办法实施细则的通知》（云财社〔2020〕316号）的要求对国家基本药物制度专项资金进行会计专账核算管理。
[bookmark: _Toc86609485]六、有关建议
[bookmark: _Toc86609486]（一）加强药品采购管理
建议嵩明县卫生健康局加强基层卫生院的药品采购管理，所有药品须在省采平台上采购，严禁违规线下采购药品。对采购过程中遇到的困难，应及时了解掌握并协调处理。
[bookmark: _Toc86609487]（二）加强乡村医疗队伍建设管理
建议嵩明县卫生健康局加强对乡村医生的管理，加强对乡村医生的业务能力培训，提高乡村医生合理、规范用药水平。
[bookmark: _Toc86609488]（三）加强对国家基本药物制度宣传培训
建议嵩明县卫生健康局加强对国家基本药物制度的宣传培训工作，对内组织医院医生培训活动，对外通过报纸、电视、网络等工具积极对外宣传，尽可能的扩大群众与医务人员基本药物政策服务的满意度与知晓率。
[bookmark: _Toc86609489]（四）对项目专项资金进行专账核算
建议嵩明县卫生健康局对国家基本药物制度补助资金进行会计专账核算管理，加强资金管理，规范预算执行。
[bookmark: _Toc86609490]七、其他需要说明的问题
[bookmark: _Toc28444]无。

附件一：绩效评价指标体系
[bookmark: _Toc24250]附件二：基础数据表
附件三：访谈分析报告
[bookmark: _Toc3199]附件四：问卷调查分析报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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